
後壁區公所民政及人文課離營證明申請補發作業程序 

壹、 目的：當民眾遺失該證明文件或有其他補發需求時，提

供申請補發之服務。 

貳、 摘要：申請人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即可向本所民

政及人物課提出申請補發退伍令。 

參、 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 退伍(除役)證遺失補發申請規定。 

二、 後備軍人退伍證件遺失證明補發作業補充規定。 

肆、 民眾應附證件及份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及印章。 

伍、 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台南市後備指揮部離營證件遺

失證明書。 

陸、 名詞解釋：無。 

柒、 其他：無。 

捌、 作業內容： 

一、 流程圖：如後附。 

二、 流程說明：如後附。 

  



後壁區公所民政及人文課離營證明申請補發作業流程圖 

 

 

 

 

 

 

 

 

 

 

 

 

 

 

 

 

 

 

 

1. 受理申請， 

檢核文件(身分證、印章) 

否 是 

3. 查詢申請人

身分是否已除役 

2. 檢核文件： 

身分證及印章 

 

4.1 申請人於申請表

簽章，公所補發證明 

檢核文件(身分證、印章) 

4.2 申請人填具申請

表，由本所函報後

備指揮部補發 



常見問答 

1. 問：退伍令遺失了，如何申請補發？ 

答：請攜帶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至公所提出申請

補發，或檢具以上文件親洽後備指揮部辦理亦可。 

2. 問：該項申請補發可立刻領取嗎？ 

答：由本所代為受理申請，函送本市後備指揮部，需時約

20天；或親洽台南市後備指揮部申請，只需時 1天。 

3.問：退伍令遺失申請補發可委託他人代辦嗎？ 

答：可以，除了申請人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亦須

檢具委託人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印章。 


